	
	須 遞 交 的 申 請 表 格 及 文 件 核 對 清 單


(A) 申 請 人 須 遞 交 的 申 請 表 格 及 文 件
	 


	 

所 需 申 請 表 格 ／ 文 件
	非 本 地 畢 業 生 留 港
/ 回 港 就 業 安 排 的 申 請 人
	一 般 就 業 政 策 或 輸 入 內 地 人 才 計 劃的 申 請 人

	
	
	應 屆 畢 業 生
	回 港 畢 業 生
	

	
	
	
	
	

	 
	專 業 人 士 來 港 就 業 申 請 表 
	
	
	

	 
	申 請 人 的 近 照 
	
	
	

	 
	申 請 人 的 旅 行 證 件 的 影 印 本 ， 須 載 有 個 人 資 料 、 簽 發 日 期 、 屆 滿 日 期 及 ／ 或 所 持 的 任 何 可 返 回 原 居 地 簽 證 的 詳 情 （ 如 適 用 ） 。 申 請 人 如 現 正 在 香 港 逗 留 ， 則 須 提 交 其 旅 行 證 件 中 載 有 最 近 進 入 香 港 特 區 的 入 境 印 章 ／ 延 期 逗 留 標 籤 的 影 印 本 。 內 地 的 中 國 居 民 倘 未 獲 簽 發 旅 行 證 件 ， 則 可 提 交 其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居 民 身 份 證 影 印 本 。
	
	
	

	 
	申 請 人 的 香 港 身 份 證 影 印 本 （ 如 有 ）
	
	
	

	 
	學 業 成 績 單 、 畢 業 證 書 或 頒 發 學 位 機 構 所 發 證 明 信 件 的 影 印 本 ， 顯 示 申 請 人 在 香 港 特 區 修 讀 全 日 制 和 經 本 地 評 審 的 課 程 而 獲 得 的 學 位 或 更 高 資 歷 。
	
	
	 

	 
	學 歷 及 相 關 工 作 經 驗 證 明 影 印 本
	 
	 
	

	 
	由 申 請 人 現 時 工 作 單 位 或 內 地 有 關 機 關 簽 發 的 赴 港 工 作 同 意 書[ 只 適 用 於 內 地 居 民 ]
	
	
	

	 
	申 請 人 的 澳 門 身 份 證 影 印 本 [ 只 適 用 於 澳 門 居 民 ]
	
	
	

	 
	申 請 人 的 台 灣 戶 籍 影 印 本 和 台 灣 身 份 證 影 印 本 [ 只 適 用 於 台 灣 居 民 ]
	
	
	

	 
	申 請 人 在 海 外 居 留 證 明 的 影 印 本 ， 例 如 正 式 文 件 的 影 印 本 ， 顯 示 申 請 人 獲 海 外 有 關 當 局 批 准 的 逗 留 條 件 和 逗 留 期 限 [ 只 適 用 於 持 有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護 照 而 居 於 海 外 的 中 國 公 民 ]
	
	
	


(B) 僱 主 須 遞 交 的 申 請 表 格 及 文 件
	
	所 需 申 請 表 格 ／ 文 件

	 
	聘 用 專 業 人 士 來 港 就 業 申 請 表

	 
	公 司 與 申 請 人 所 簽 訂 的 僱 傭 合 約 或 聘 書 的 影 印 本 ， 註 明 職 位 、 薪 金 、 其 他 福 利 及 僱 傭 期 的 詳 情 。

	 
	商 業 登 記 證 影 印 本 ^

	 
	公 司 經 濟 狀 況 的 證 明 文 件 影 印 本 （ 例 如 ： 最 近 經 審 計 的 財 政 報 告 、 營 業 損 益 表 或 利 得 稅 報 稅 表 ） ^

	 
	有 關 公 司 背 景 詳 情 的 文 件 ， 例 如 業 務 活 動 、 運 作 模 式 、 公 司 背 景 ／ 聯 繫 、 產 品 系 列 、 來 源 及 市 場 、 商 會 會 員 （ 如 有 ） 等 ( 須 提 交 產 品 目 錄 、 小 冊 子 等 ) # ^

	 
	詳 細 的 業 務 計 劃 （ 例 如 資 金 來 源 資 料 、 估 計 注 資 金 額 、 業 務 活 動 性 質 ／ 模 式 、 預 計 營 業 額 、 銷 售 量 、 來 年 的 毛 利 和 純 利 ， 以 及 擬 開 設 的 本 地 就 業 職 位 等 ） [ 只 適 用 於 在 過 去 1 2 個 月 內 成 立 的 新 公 司 ] ^

	^ 如 僱 主 在 緊 接 遞 交 申 請 前 的 1 8 個 月 內 有 一 名 非 本 地 僱 員 曾 成 功 獲 批 予 就 業 或 培 訓 簽 證 ／ 進 入 許 可 ， 便 無 須 提 交 這 些 文 件 。

	# 非 本 地 畢 業 生 留 港 ／ 回 港 就 業 安 排 的 申 請 人 無 須 提 交 這 些 文 件 。


	(C)
	每 名 隨 同 非 本 地 畢 業 生 留 港 ／ 回 港 就 業 安 排 、 一 般 就 業 政 策 和 輸 入 內 地 人 才 計 劃 申 請 人 來 港 的 受 養 人 所 須 遞 交 的 申 請 表 格 及 文 件


	
	所 需 申 請 表 格 ／ 文 件

	 
	受 養 人 已 填 妥 載 於 申 請 人 專 業 人 士 來 港 就 業 申 請 表

	 
	受 養 人 的 近 照

	 
	受 養 人 的 旅 行 證 件 的 影 印 本 ， 須 載 有 個 人 資 料 、 簽 發 日 期 、 屆 滿 日 期 及 ／ 或 所 持 的 任 何 可 返 回 原 居 地 簽 證 的 詳 情 （ 如 適 用 ） 。 受 養 人 如 現 正 在 香 港 逗 留 ， 則 須 提 交 其 旅 行 證 件 中 載 有 最 近 進 入 香 港 特 區 的 入 境 印 章 ／ 延 期 逗 留 標 籤 的 影 印 本 。 內 地 的 中 國 居 民 倘 未 獲 簽 發 旅 行 證 件 ， 則 可 提 交 其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居 民 身 份 證 影 印 本 。

	 
	受 養 人 與 來 港 就 業 申 請 人 的 關 係 證 明 文 件 影 印 本 ， 例 如 結 婚 證 書 、 出 生 證 書 、 家 庭 照 片 、 家 庭 書 信 （ 連 信 封 ） 、 戶 口 簿 和 獨 生 子 女 優 待 證 （ 如 適 用 ）

	 
	受 養 人 的 澳 門 身 份 證 影 印 本 [ 只 適 用 於 澳 門 居 民 ]

	 
	受 養 人 的 台 灣 戶 籍 影 印 本 和 台 灣 身 份 證 影 印 本 [ 只 適 用 於 台 灣 居 民 ]


	VII.
	Checklist of Forms and Documents to be Submitted


(A) Forms and Documents to be Submitted by the Applicants
	 


	 

Forms/ Documents Required
	Applicants admitted under the IANG
	Applicants admitted 
under the 
GEP or ASMTP

	
	
	Fresh Graduates
	Returning Graduates
	

	
	
	
	
	

	 
	Application for Entry for Employment as Professionals in Hong Kong (ID 990A)
	
	
	

	 
	The applicant's recent photograph (affixed on page 2 of ID 990A)
	
	
	

	 
	Photocopy of applicant's travel document containing personal particulars, date of issue, date of expiry and/or details of any re-entry visa held (if applicable). For an applicant who is currently staying in Hong Kong, photocopy of his/her travel document page containing the latest arrival stamp/extension of stay label in the HKSAR. Chinese resident of the Mainland who has not been issued with a travel document may submit a photocopy of his/her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resident identity card.
	
	
	

	 
	Photocopy of applicant's Hong Kong identity card (if any)
	
	
	

	 
	Photocopy of transcript of academic records, graduation certificate or supporting letter from the degree awarding institution showing applicant's attainment of degree or higher qualification in a full-time and locally-accredited programme in the HKSAR
	
	
	 

	 
	Photocopy of proof of academic qualifications and relevant working experience
	 
	 
	

	 
	Letter of consent from applicant's present working unit or relevant Mainland authorities (page 8 of ID 990A) [for Mainland residents only]
	
	
	

	 
	Photocopy of applicant's Macao identity card [for Macao residents only]
	
	
	

	 
	Photocopy of the applicant's household registration in Taiwan and Taiwan identity card [forTaiwan residents only]
	
	
	

	 
	Photocopy proof of applicant's overseas residence, such as copy of official documents showing applicant's condition of stay and limit of stay endorsed by overseas authorities [for overseas Chinese holding PRC passports only]
	
	
	


(B) Forms and Documents to be Submitted by the Employing Companies
	
	Forms/ Documents Required

	 
	Application for Employing Professionals in Hong Kong (ID 990B)

	 
	Photocopy of the company's employment contract or letter of appointment with the applicant containing information about post, salaries, other fringe benefits and employment periods

	 
	Photocopy of the Business Registration Certificate^

	 
	Photocopy of proof of financial standing (e.g. latest audited financial report, trading profit and loss account, or profit tax return)^

	 
	Documents with details of company background such as business activities, mode of operation, background/ connection of company, product ranges, sources and markets, membership of chamber of commerce (if any), etc. (supported with catalogues, brochures, etc.) # ^

	 
	Detailed business plan (e.g. information on source of fund, estimated capital injection, nature/mode of business activities, expected turnover, sales volume, gross and net profit in the coming years, and proposed creation of local job posts, etc.) [for companies newly set-up within 12 months only]^

	 

	# Submission of the documents is not required for the IANG applicant

	^Submission of the documents is not required if the employing company had successfully obtained an employment or training visa/entry permit for a non-local staff in the past 18 months immediately before submission of the application


	(C)
	Forms and Documents to be Submitted by each accompanying Dependant of an Applicant for entry under the IANG, GEP and ASMTP


	
	Forms/ Documents Required

	
	

	 
	The applicant's application form, Application for Entry for Employment as Professionals in Hong Kong (ID 990A) with Part B duly completed by the dependant

	 
	The dependant's recent photograph (affixed on page two of the application form ID 990A)

	 
	Photocopy of the dependant's travel document containing personal particulars, its date of issue, date of expiry and/or details of any re-entry visa held (if applicable). For a dependant who is currently staying in Hong Kong, photocopy of his/her travel document page containing the latest arrival stamp/extension label in the HKSAR. Chinese resident of the Mainland who has not been issued with a travel document may submit a photocopy of his/her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resident identity card.

	 
	Photocopy of evidence of the applicant's relationship with the dependant e.g. marriage certificates, birth certificates, family photographs, family letters (with envelopes), census record book and Privilege Card for Single child (if applicable)

	 
	Photocopy of dependant's Macao identity card [for Macao residents only]

	 
	Photocopy of the dependant's household registration in Taiwan and Taiwan identity card [for Taiwan residents only]


